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29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董偉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伸全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恐嚇取財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859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11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董偉豪前於民國109年10月31日上午，騎乘機車與劉建利所

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在彰化縣埔鹽鄉某處發生車禍，致董偉

豪受傷及機車受損，劉建利見狀因趕著要去上班，遂請董偉

豪不要報警，並先拿新臺幣（下同）2,000元醫藥費給董偉

豪就醫，雙方當場互留LINE供日後聯繫，劉建利繼於當晚再

給董偉豪1萬5,000元作為賠償，然董偉豪覺得其所受之傷使

其無法工作而有損失，嗣遂以LINE不斷聯繫劉建利，向其索

賠，劉建利因覺自己已經全部賠償完畢而深感受擾，遂予以

　　封鎖，董偉豪因此心生不滿，遂於110年9月23日上午7時30

分許，在彰化縣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某處，見劉建利開車經

過，招手示意而攔下劉建利，董偉豪見劉建利停車後，竟基

於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犯意，向劉建利恫嚇稱：「還記

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

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

門口」等語，致劉建利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其安全，被

迫屈從而依董偉豪之指示行其無義務之事，坐上董偉豪所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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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返回其彰化縣二林鎮

住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繼先後以下列

方式交付董偉豪計6萬6,000元：

　㈠劉建利於110年9月23日上午8時30分許，在彰化縣○○鎮○

○路0段00號彰化銀行二林分行ATM，以其上開帳戶提款卡提

款3萬元交給董偉豪。

　㈡劉建利在董偉豪要求下，將其上開帳戶提款卡交給董偉豪，

並告知密碼後，任由董偉豪於110年9月23日上午8時44分

許，在彰化市○○鎮○○路0段000號全家超商斗苑店ATM，

以劉建利上開帳戶提款卡先後提款2萬元、6,000元後，即取

走該等款項。

　㈢董偉豪於110年9月23日9時許，又載劉建利返回劉建利住

處，由劉建利從其住處另拿出1萬元現金交給董偉豪。

二、案經劉建利訴由彰化縣警察局芳苑分局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27日第1次警詢之證述，有證

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

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

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前後陳述不符」之要

件，應就前後階段之陳述進行整體判斷，以決定其間是否具

有實質性差異，惟無須針對全部陳述作比較，陳述之一部分

有不符，亦屬之，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

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之

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較可信之

特別情況」之情形，亦應就前後陳述時之各種外部情況進行

比較，以資決定何者外部情況具有可信性。若陳述係在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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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之情況下所為，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雖係

審判外陳述，仍得承認其有證據能力。

　㈡查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27日第一次警詢，係審判外

之陳述，其於該次警詢除證稱被告恐嚇稱：我給你兩個選

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跟我去領錢，你若不跟我去領

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外，尚稱被告有恐嚇要其跟

被告上車等語（見偵卷第12頁）；而證人劉建利於原審審理

作證時則未再特別陳述及此（見原審卷第191頁）。參照前

揭說明，應認其於原審審理中就此部分所為證述較諸警詢所

為證述為簡略而有不符之處。本院審酌其於警詢陳述之時間

（110年9月27日）為案發後4天，相較在原審審理作證時（1

11年11月23日）距離案發時間較近，當較審理作證時記憶清

晰，且其警詢之陳述亦較無事後來自加害人之壓力，所述也

均係出於任意性之陳述。是認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

27日第一次警詢(以下所引用其警詢為證據者，僅就告訴人

所述有關被告恐嚇告訴人跟他上車之部分)之證述，客觀上

應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並為證明被告犯行存否所必要，

故認具有證據能力。被告及辯護人認證人劉建利警詢證述均

不具證據能力云云，要無足採。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其餘供述及非供述

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或同意證據能力或表示沒有

意見（見本院卷第49頁、第69至70頁），且其等均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復查無不法取得之違法情事，並為證

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暨經本院踐行合法調查證據程序，

是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攔下告訴人劉建利之自用小客

車，並與告訴人一起回告訴人住處拿存摺及提款卡，再一起

去銀行ATM、便利超商先後領得5萬6,000元交給其，之後其

又載告訴人返回告訴人住處拿1萬元交給其等事實不諱，惟

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沒有以上詞恐嚇劉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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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當日我遇見他，問他車禍的錢願意給我了嗎？他說他願

意賠償我，我說要賠就馬上賠，他說好，但他說他身上沒錢

要去領，我問他是要跟我上車，還是我坐他的車，他選擇坐

上我的車，然後我們才一起回去他家及去領錢云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於第一次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就被

告於110年9月23日上午7時30分許，在彰化縣中科四期二林

園區某處，見其開車經過，招手示意而攔下其，被告竟向其

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

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

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致其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

於其安全，被迫屈從而依被告之指示行其無義務之事，坐上

被告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返回其住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

之存摺及提款卡，繼先後以上開方式交付董偉豪計6萬6,000

元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671號卷〈下稱偵卷〉第11至13

頁；111年度偵續字第11號卷〈下稱偵續卷〉第12至13頁；

原審卷第183至215頁）。證人劉建利上開證述均證稱於被告

上開時、地，見其開車經過即攔下其，並向其恫嚇稱：「還

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

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

司門口」等語，致證人劉建利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其安

全，被迫屈從而依被告之指示行無義務之事，坐上被告所駕

駛之自用小客車，返回其住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摺

及提款卡，繼先後交付被告計6萬6,000元。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被告有為前揭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劉

建利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已如前述，並有

　　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6至21頁）、告訴人上開帳戶

存摺交易明細（見偵續卷第15至16頁）、被告與告訴人於10

9年10月31日發生車禍之車損照片（見偵卷第33至35頁）在

卷可稽；參以告訴人車禍當天交付被告計1萬7,000元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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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後續再於LINE上請求告訴人再予賠償時，告訴人即將被告

封鎖之舉，可見告訴人顯然不願再理會被告再予賠償之要

求，而無意再為賠償，此由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想

說1萬7,000元解決這件事，當初是這樣想的。被告說要6萬

元，但我認為沒這麼多，我覺得給他1萬7,000元就夠了等語

（見原審卷第200頁、第211至213頁）可得印證；再告訴人

係於案發當日早上7時許要趕赴8時上班途中，於7時30分許

在意想不到之情形遭被告攔車始下車查看 ，被告不僅未提

出其受傷之診斷書或支出醫藥費之相關證明資料，亦未提出

出其因傷致無法工作之證明（此經被告所是認），供告訴人

參酌釐清其責及賠償額度，且告訴人事前既已不願再為賠

償，又豈會於偶遇被告時，突然且急迫地不顧自己早上8時

要上班，即將遲到，又於身上沒錢之際，心甘情願並特意立

即坐上被告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返家拿取金融帳戶存摺及提

款卡，來回奔走其家裡及提款地點等各處（按在全家超商領

款時已8時44分許，再返家拿1萬元交給被告時已9時），按

被告意思給錢？並將自己上開帳戶大部分存款均給被告，帳

戶僅餘382元（參卷附其上開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見偵續卷

第15至16頁》）？更何況一般人就攸關自己財產之帳戶提款

卡及密碼等隱私，均會妥為保管並予保密，告訴人車禍前與

被告素不認識，嗣又封鎖與被告間之聯繫，若非受被告恐嚇

強迫，心有畏懼，豈有逕將提款卡交與被告並告知密碼，允

由被告逕自提領之理？是以被告辯稱其並無恐嚇被告，告訴

人係自願給錢等語，顯與常情事理有違，要難採信。

　⒉而被告向告訴人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

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

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客觀上已足使人

感受若不依其指示而為，生命、身體安全及自由將遭受威

脅、危害，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就此當知之甚明，且

告訴人亦於警詢明確證稱被告所為使其心生畏懼（見偵卷第

12頁），足徵告訴人當時確因被告之恐嚇感到害怕，始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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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從被告指示，坐上被告之自用小客車，繼以前揭方式交付

計6萬6,000元給被告。

　⒊現代法治國家之紛爭解決機制，在於透過嚴謹之訴訟程序及

法律適用程序，以和平之方式，解決人民間或人民與國家間

之糾紛，避免人民以強制或其他暴力手段尋求糾紛之解決，

因此人民對於權利之存在狀態與他人有所爭執，乃應透過法

院之程序確定其權利之存否，不容許人民任意藉己力以非法

手段實現其權利，否則無法維持法律應有之基本秩序，並使

相關訴訟制度之設立目的蕩然無存。查被告雖與告訴人發生

車禍致受傷，且曾以此為由向其當時任職之鉅欣鋼鐵有限公

司（下稱鉅欣公司）請假，此有鉅欣公司111年11月16日、

同年月22日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9頁、第155頁），並

有被告勞保就保資料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8頁），然其既

於欲再向告訴人索賠時，遭告訴人封鎖，而與告訴人間就車

禍賠償之事未有共識而生糾紛，即應循我國法治設立之紛爭

解決機制，透過法院民事訴訟之合法、和平途徑以為解決，

方為正當，究告訴人賠付1萬7,000元外，是否還須再賠付被

告款項及其必須賠付之金額多寡，乃牽涉被告因車禍受有多

少損害、所受之傷是否致其無法工作及其期間、雙方車禍責

任歸屬及其比例、暨如何舉證、是否過失相抵等多項問題，

而有不明，自無許被告片面以恐嚇之非法手段，迫使告訴人

屈從其指示而為，其所為手段與所欲達之求償目的間，並無

必要性、正當性與適當性，為法治社會所不容許，自具社會

可非難性，告訴人並無義務依其恐嚇之指示而為，至屬明

確。

　⒋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以：告訴人提款時，提款機旁有其他民

眾在旁、超商內有店員在，倘遭恐嚇，被告並未限制告訴人

行動自由，告訴人豈有不立即求援之理？告訴人將提款卡交

給被告提領並告知密碼，是因為告訴人自己要接電話，倘其

被強迫，為何不乘隙報警或示意店員協助報警或自行逃脫，

卻仍在旁講電話，靜待被告提款及其後一起返家拿錢？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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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4天才去報警，顯示其是因心有不甘云云。查告訴人及

被告為本案提款行為時，旁固有他人或超商店員，此有卷附

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稽（見偵卷第16至17頁、第19至20

頁），然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被攔下時，嚇一跳，

想說被告怎麼知道我車子的位置，被告是經人告知而知道我

上班會經過的路線，如果我去求救，被告也可能於下班後找

人來打我，故我當時未求救等語（見原審卷第189頁、第204

至205頁），佐以被告當時向告訴人恐嚇稱「若不跟我去領

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是告訴人突然遭被告攔車，

認自己行蹤已遭被告掌握，因畏懼、擔心若未依被告指示，

即使躲過一時，亦可能於其後遭遇不測，遂未向其他人員求

救或立即報警，並不違背常情。而一般人遇他人侵害，未立

即報警之原因亦有多端，或一時害怕、或鄉愿忍耐或當下不

願追究，均有可能，是尚難以其事發後4天始為報警，即認

其所指不可採，而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

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強制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予以

論罪科刑。

三、論罪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使人行無義務事之強制

罪。其於強制過程中，所為對告訴人之恐嚇行為，為強制之

手段，不另論罪。

　㈡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恐嚇取財罪，

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車禍受傷無法工作，受有損失，才會

再向告訴人索賠等語。按刑法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

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意圖，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

罪名，要無由成立恐嚇取財罪。查被告確有與告訴人發生車

禍致受傷，此業經告訴人陳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84頁），

又以被告當時騎機車與告訴人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發生碰

撞，致被告機車左側車殼破損、告訴人之自用小客車前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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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破損之情而觀（參卷附其等車禍車損照片《見偵卷第33至

35頁》及告訴人所述《見原審卷第201頁》），被告會因此

受傷，亦屬合理。參以被告於車禍後，確曾以車禍受傷，身

體不適，向當時任職之鉅欣公司請假，此後未再至該公司上

班，此亦有前揭卷附鉅欣公司函文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3

9頁、第155頁），堪認被告辯稱其因車禍受傷無法工作，受

有損失，才會要告訴人拿錢賠償，或非完全無稽；再參以被

告於案發前即曾要求告訴人須再賠償6萬元，告訴人雖意以

所支付之1萬7,000元作為車禍之全部賠償，然並未將此意思

確實告知被告，此為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甚明（見原審

卷第201頁、第211至213頁），堪認被告與告訴人間就賠償

數額確存有認知差距，故被告於行為時，認其有適法權源向

告訴人求償，尚難認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即不構成恐嚇取財

罪，是以檢察官就此所認容有誤會，惟其起訴之基本社會事

實既屬同一，本院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四、原審以被告上開強制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304條、第41條第1項等規

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之動機及目的

雖係為請求告訴人賠償其因車禍所生之損失，然其為成年

人，自陳高職肄業，有工作經驗（參卷附其勞保就保資料，

顯示其自00年00月間起，陸陸續續均有投保勞工保險，可認

有多年工作經驗《見原審卷第77至90頁》），具相當社會歷

練及智識程度，對於循正當合法途徑主張自己之權利，並無

理解及遵循之困難，詎竟不思以理性合法之方式為之，徒以

恐嚇之方式強制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而被迫行其無義

務之事，被告犯罪手段不良，欠缺遵法意識，應予非難，且

其犯罪後未與告訴人和解或取得告訴人原諒，犯後否認犯

行，表示不願意和解（見原審卷第222頁），難據以酌情從

輕量處；兼考量被告並無前科（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素行尚稱良好，暨衡酌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

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告訴人未具體就科刑範圍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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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僅稱：我想到這件事就頭痛，上班無法集中，有精神壓

力，我認為被告拿的金額太多，希望被告還錢，若被告願意

還我3萬元，我就願意和解並原諒他（見原審卷第215至216

頁）、檢察官則請求從重量刑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就沒收部分敘明：被告為本

案犯行共得6萬6,000元，為其所有之犯罪所得，並未返還告

訴人，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

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屬妥

適。

五、關於上訴理由之審酌：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原擬向告訴人請求賠償之金額僅6

萬6,000元，並非鉅額，被告於路上偶遇之故，自行對告訴

人提出請求，縱雙方於案發前就賠償相關細節未達成共識，

而被告復未循法院訴訟程序途徑解決糾紛，亦無從以此苛責

被告，公訴意旨所舉事證均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

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自無從使法院就被告被訴之

犯行形成有罪之確信，從而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於

證據法則，確保國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之目的下，自難率對

被告以此罪名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或

補強被告有強制犯行，自應認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

審判決被告有罪，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請撤銷原判決，改諭

知被告無罪等語。

　㈡本院查：

　⒈按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

意，詳加調查，並依憑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

法則定其取捨，為整體觀察綜合判斷，而形成心證。雖數個

證據均不能單獨證明全部事實，然各證據間或可互補，或彼

此具關聯性，事實審法院自應就全部證據，依通常一般人日

常生活經驗所累積歸納之經驗法則衡情度理，分析歸納而為

綜合評價，本於自由心證客觀判斷，方符真實發現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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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將卷內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單獨觀察分別評價，所為推理

演繹，自欠缺合理性而與事理不合，即與邏輯分析所推演判

斷之論理法則有所違背。又補強證據不以犯罪構成客觀要件

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且補強證據之種類，亦無設何限制，故

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

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如被告未自白，尚非不得從

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

況證據，適度調整補強證據證明範圍、密度之要求，本諸社

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

斷，俾利真實之發現。

　⒉被告當時係向告訴人恐嚇稱「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

你公司門口」，而告訴人突然遭被告攔車，認自己行蹤已遭

被告掌握，因畏懼、擔心未依被告指示，即使躲過一時，亦

可能於其後遭遇不測，遂未向其他人員求救或立即報警等

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證述在卷，且告訴人劉建利此

反應及想法並不違背常情。而一般人遇他人侵害，未立即報

警之原因亦有多端，或一時害怕、或鄉愿忍耐或當下不願追

究或恐遭受更大之不利，均有可能，是尚難以其事發後4天

始為報警，即認其所指不可採，而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

告雖稱其於路上偶遇告訴人，而對告訴人提出賠償6萬6,000

元之請求，惟被告又稱：我自車禍後均未去醫療院所就診，

而是去民俗推拿，推拿一次350元，我沒有算去幾次。（審

判長問：你以前說去九次，是否如此？有無單據？）我沒有

單據可以提出。（審判長問：你是去哪家民俗推拿？有無名

片或資料？）那是村裡的老人開的，在二林趙甲里，確切地

址跟名字我不知道，我都是直接去推拿師傅那邊做，現在已

經沒有做了，因為推拿的師傅已經過世了，我不知道他何時

過世的，我要過去找推拿師傅時，他的家人說師傅已經過世

了等語（見原審卷第222至223頁），再被告至今亦未提出任

何就醫或推拿單據，於被告該時完全未提出任何就醫資料、

費用單據或因傷無法工作之證明，又告訴人事前既已無意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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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賠償被告之情形下，殊難想像告訴人會於上班途中偶遇被

告時，突然且急迫不顧自己早上8時上班即將遲到，且身上

沒有錢之情況下，心甘情願並特意立即返家拿銀行存摺及提

款卡，來回奔走家裡及提款地點，依被告意思交付6萬6,000

元給被告，並將該帳戶之大部分存款均交給被告，致帳戶僅

剩382元，足認告訴人當時應係因遭被告以若不跟我去領

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因而

心生畏懼 ，始被迫屈從被告之指示，坐上被告之自用小客

車，以前揭方式共交付6萬6,000元給被告，是以被告上訴所

陳並無足採。

　⒊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上訴意旨所陳均無足，且被告及其辯護

人在本院並未提出其他有利之證據或辯解，被告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以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炫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棋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石馨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儷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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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29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董偉豪






選任辯護人  林伸全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恐嚇取財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859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董偉豪前於民國109年10月31日上午，騎乘機車與劉建利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在彰化縣埔鹽鄉某處發生車禍，致董偉豪受傷及機車受損，劉建利見狀因趕著要去上班，遂請董偉豪不要報警，並先拿新臺幣（下同）2,000元醫藥費給董偉豪就醫，雙方當場互留LINE供日後聯繫，劉建利繼於當晚再給董偉豪1萬5,000元作為賠償，然董偉豪覺得其所受之傷使其無法工作而有損失，嗣遂以LINE不斷聯繫劉建利，向其索賠，劉建利因覺自己已經全部賠償完畢而深感受擾，遂予以
　　封鎖，董偉豪因此心生不滿，遂於110年9月23日上午7時30分許，在彰化縣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某處，見劉建利開車經過，招手示意而攔下劉建利，董偉豪見劉建利停車後，竟基於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犯意，向劉建利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致劉建利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其安全，被迫屈從而依董偉豪之指示行其無義務之事，坐上董偉豪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返回其彰化縣二林鎮住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繼先後以下列方式交付董偉豪計6萬6,000元：
　㈠劉建利於110年9月23日上午8時30分許，在彰化縣○○鎮○○路0段00號彰化銀行二林分行ATM，以其上開帳戶提款卡提款3萬元交給董偉豪。
　㈡劉建利在董偉豪要求下，將其上開帳戶提款卡交給董偉豪，並告知密碼後，任由董偉豪於110年9月23日上午8時44分許，在彰化市○○鎮○○路0段000號全家超商斗苑店ATM，以劉建利上開帳戶提款卡先後提款2萬元、6,000元後，即取走該等款項。
　㈢董偉豪於110年9月23日9時許，又載劉建利返回劉建利住處，由劉建利從其住處另拿出1萬元現金交給董偉豪。
二、案經劉建利訴由彰化縣警察局芳苑分局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27日第1次警詢之證述，有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前後陳述不符」之要件，應就前後階段之陳述進行整體判斷，以決定其間是否具有實質性差異，惟無須針對全部陳述作比較，陳述之一部分有不符，亦屬之，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之情形，亦應就前後陳述時之各種外部情況進行比較，以資決定何者外部情況具有可信性。若陳述係在特別可信之情況下所為，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雖係審判外陳述，仍得承認其有證據能力。
　㈡查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27日第一次警詢，係審判外之陳述，其於該次警詢除證稱被告恐嚇稱：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跟我去領錢，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外，尚稱被告有恐嚇要其跟被告上車等語（見偵卷第12頁）；而證人劉建利於原審審理作證時則未再特別陳述及此（見原審卷第191頁）。參照前揭說明，應認其於原審審理中就此部分所為證述較諸警詢所為證述為簡略而有不符之處。本院審酌其於警詢陳述之時間（110年9月27日）為案發後4天，相較在原審審理作證時（111年11月23日）距離案發時間較近，當較審理作證時記憶清晰，且其警詢之陳述亦較無事後來自加害人之壓力，所述也均係出於任意性之陳述。是認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27日第一次警詢(以下所引用其警詢為證據者，僅就告訴人所述有關被告恐嚇告訴人跟他上車之部分)之證述，客觀上應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並為證明被告犯行存否所必要，故認具有證據能力。被告及辯護人認證人劉建利警詢證述均不具證據能力云云，要無足採。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其餘供述及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或同意證據能力或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49頁、第69至70頁），且其等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復查無不法取得之違法情事，並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暨經本院踐行合法調查證據程序，是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攔下告訴人劉建利之自用小客車，並與告訴人一起回告訴人住處拿存摺及提款卡，再一起去銀行ATM、便利超商先後領得5萬6,000元交給其，之後其又載告訴人返回告訴人住處拿1萬元交給其等事實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沒有以上詞恐嚇劉建利，案發當日我遇見他，問他車禍的錢願意給我了嗎？他說他願意賠償我，我說要賠就馬上賠，他說好，但他說他身上沒錢要去領，我問他是要跟我上車，還是我坐他的車，他選擇坐上我的車，然後我們才一起回去他家及去領錢云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於第一次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就被告於110年9月23日上午7時30分許，在彰化縣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某處，見其開車經過，招手示意而攔下其，被告竟向其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致其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其安全，被迫屈從而依被告之指示行其無義務之事，坐上被告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返回其住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繼先後以上開方式交付董偉豪計6萬6,000元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671號卷〈下稱偵卷〉第11至13頁；111年度偵續字第11號卷〈下稱偵續卷〉第12至13頁；原審卷第183至215頁）。證人劉建利上開證述均證稱於被告上開時、地，見其開車經過即攔下其，並向其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致證人劉建利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其安全，被迫屈從而依被告之指示行無義務之事，坐上被告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返回其住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繼先後交付被告計6萬6,000元。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被告有為前揭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已如前述，並有
　　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6至21頁）、告訴人上開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見偵續卷第15至16頁）、被告與告訴人於109年10月31日發生車禍之車損照片（見偵卷第33至35頁）在卷可稽；參以告訴人車禍當天交付被告計1萬7,000元後，被告後續再於LINE上請求告訴人再予賠償時，告訴人即將被告封鎖之舉，可見告訴人顯然不願再理會被告再予賠償之要求，而無意再為賠償，此由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想說1萬7,000元解決這件事，當初是這樣想的。被告說要6萬元，但我認為沒這麼多，我覺得給他1萬7,000元就夠了等語（見原審卷第200頁、第211至213頁）可得印證；再告訴人係於案發當日早上7時許要趕赴8時上班途中，於7時30分許在意想不到之情形遭被告攔車始下車查看 ，被告不僅未提出其受傷之診斷書或支出醫藥費之相關證明資料，亦未提出出其因傷致無法工作之證明（此經被告所是認），供告訴人參酌釐清其責及賠償額度，且告訴人事前既已不願再為賠償，又豈會於偶遇被告時，突然且急迫地不顧自己早上8時要上班，即將遲到，又於身上沒錢之際，心甘情願並特意立即坐上被告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返家拿取金融帳戶存摺及提款卡，來回奔走其家裡及提款地點等各處（按在全家超商領款時已8時44分許，再返家拿1萬元交給被告時已9時），按被告意思給錢？並將自己上開帳戶大部分存款均給被告，帳戶僅餘382元（參卷附其上開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見偵續卷第15至16頁》）？更何況一般人就攸關自己財產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隱私，均會妥為保管並予保密，告訴人車禍前與被告素不認識，嗣又封鎖與被告間之聯繫，若非受被告恐嚇強迫，心有畏懼，豈有逕將提款卡交與被告並告知密碼，允由被告逕自提領之理？是以被告辯稱其並無恐嚇被告，告訴人係自願給錢等語，顯與常情事理有違，要難採信。
　⒉而被告向告訴人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客觀上已足使人感受若不依其指示而為，生命、身體安全及自由將遭受威脅、危害，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就此當知之甚明，且告訴人亦於警詢明確證稱被告所為使其心生畏懼（見偵卷第12頁），足徵告訴人當時確因被告之恐嚇感到害怕，始被迫屈從被告指示，坐上被告之自用小客車，繼以前揭方式交付計6萬6,000元給被告。
　⒊現代法治國家之紛爭解決機制，在於透過嚴謹之訴訟程序及法律適用程序，以和平之方式，解決人民間或人民與國家間之糾紛，避免人民以強制或其他暴力手段尋求糾紛之解決，因此人民對於權利之存在狀態與他人有所爭執，乃應透過法院之程序確定其權利之存否，不容許人民任意藉己力以非法手段實現其權利，否則無法維持法律應有之基本秩序，並使相關訴訟制度之設立目的蕩然無存。查被告雖與告訴人發生車禍致受傷，且曾以此為由向其當時任職之鉅欣鋼鐵有限公司（下稱鉅欣公司）請假，此有鉅欣公司111年11月16日、同年月22日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9頁、第155頁），並有被告勞保就保資料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8頁），然其既於欲再向告訴人索賠時，遭告訴人封鎖，而與告訴人間就車禍賠償之事未有共識而生糾紛，即應循我國法治設立之紛爭解決機制，透過法院民事訴訟之合法、和平途徑以為解決，方為正當，究告訴人賠付1萬7,000元外，是否還須再賠付被告款項及其必須賠付之金額多寡，乃牽涉被告因車禍受有多少損害、所受之傷是否致其無法工作及其期間、雙方車禍責任歸屬及其比例、暨如何舉證、是否過失相抵等多項問題，而有不明，自無許被告片面以恐嚇之非法手段，迫使告訴人屈從其指示而為，其所為手段與所欲達之求償目的間，並無必要性、正當性與適當性，為法治社會所不容許，自具社會可非難性，告訴人並無義務依其恐嚇之指示而為，至屬明確。
　⒋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以：告訴人提款時，提款機旁有其他民眾在旁、超商內有店員在，倘遭恐嚇，被告並未限制告訴人行動自由，告訴人豈有不立即求援之理？告訴人將提款卡交給被告提領並告知密碼，是因為告訴人自己要接電話，倘其被強迫，為何不乘隙報警或示意店員協助報警或自行逃脫，卻仍在旁講電話，靜待被告提款及其後一起返家拿錢？又其事後4天才去報警，顯示其是因心有不甘云云。查告訴人及被告為本案提款行為時，旁固有他人或超商店員，此有卷附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稽（見偵卷第16至17頁、第19至20頁），然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被攔下時，嚇一跳，想說被告怎麼知道我車子的位置，被告是經人告知而知道我上班會經過的路線，如果我去求救，被告也可能於下班後找人來打我，故我當時未求救等語（見原審卷第189頁、第204至205頁），佐以被告當時向告訴人恐嚇稱「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是告訴人突然遭被告攔車，認自己行蹤已遭被告掌握，因畏懼、擔心若未依被告指示，即使躲過一時，亦可能於其後遭遇不測，遂未向其他人員求救或立即報警，並不違背常情。而一般人遇他人侵害，未立即報警之原因亦有多端，或一時害怕、或鄉愿忍耐或當下不願追究，均有可能，是尚難以其事發後4天始為報警，即認其所指不可採，而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強制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予以論罪科刑。
三、論罪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使人行無義務事之強制罪。其於強制過程中，所為對告訴人之恐嚇行為，為強制之手段，不另論罪。
　㈡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恐嚇取財罪，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車禍受傷無法工作，受有損失，才會再向告訴人索賠等語。按刑法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意圖，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要無由成立恐嚇取財罪。查被告確有與告訴人發生車禍致受傷，此業經告訴人陳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84頁），又以被告當時騎機車與告訴人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致被告機車左側車殼破損、告訴人之自用小客車前保險桿破損之情而觀（參卷附其等車禍車損照片《見偵卷第33至35頁》及告訴人所述《見原審卷第201頁》），被告會因此受傷，亦屬合理。參以被告於車禍後，確曾以車禍受傷，身體不適，向當時任職之鉅欣公司請假，此後未再至該公司上班，此亦有前揭卷附鉅欣公司函文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39頁、第155頁），堪認被告辯稱其因車禍受傷無法工作，受有損失，才會要告訴人拿錢賠償，或非完全無稽；再參以被告於案發前即曾要求告訴人須再賠償6萬元，告訴人雖意以所支付之1萬7,000元作為車禍之全部賠償，然並未將此意思確實告知被告，此為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甚明（見原審卷第201頁、第211至213頁），堪認被告與告訴人間就賠償數額確存有認知差距，故被告於行為時，認其有適法權源向告訴人求償，尚難認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即不構成恐嚇取財罪，是以檢察官就此所認容有誤會，惟其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既屬同一，本院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四、原審以被告上開強制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304條、第41條第1項等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之動機及目的雖係為請求告訴人賠償其因車禍所生之損失，然其為成年人，自陳高職肄業，有工作經驗（參卷附其勞保就保資料，顯示其自00年00月間起，陸陸續續均有投保勞工保險，可認有多年工作經驗《見原審卷第77至90頁》），具相當社會歷練及智識程度，對於循正當合法途徑主張自己之權利，並無理解及遵循之困難，詎竟不思以理性合法之方式為之，徒以恐嚇之方式強制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而被迫行其無義務之事，被告犯罪手段不良，欠缺遵法意識，應予非難，且其犯罪後未與告訴人和解或取得告訴人原諒，犯後否認犯行，表示不願意和解（見原審卷第222頁），難據以酌情從輕量處；兼考量被告並無前科（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素行尚稱良好，暨衡酌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告訴人未具體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僅稱：我想到這件事就頭痛，上班無法集中，有精神壓力，我認為被告拿的金額太多，希望被告還錢，若被告願意還我3萬元，我就願意和解並原諒他（見原審卷第215至216頁）、檢察官則請求從重量刑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就沒收部分敘明：被告為本案犯行共得6萬6,000元，為其所有之犯罪所得，並未返還告訴人，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五、關於上訴理由之審酌：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原擬向告訴人請求賠償之金額僅6萬6,000元，並非鉅額，被告於路上偶遇之故，自行對告訴人提出請求，縱雙方於案發前就賠償相關細節未達成共識，而被告復未循法院訴訟程序途徑解決糾紛，亦無從以此苛責被告，公訴意旨所舉事證均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自無從使法院就被告被訴之犯行形成有罪之確信，從而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於證據法則，確保國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之目的下，自難率對被告以此罪名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或補強被告有強制犯行，自應認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審判決被告有罪，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請撤銷原判決，改諭知被告無罪等語。
　㈡本院查：
　⒈按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加調查，並依憑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為整體觀察綜合判斷，而形成心證。雖數個證據均不能單獨證明全部事實，然各證據間或可互補，或彼此具關聯性，事實審法院自應就全部證據，依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所累積歸納之經驗法則衡情度理，分析歸納而為綜合評價，本於自由心證客觀判斷，方符真實發現之精神。倘將卷內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單獨觀察分別評價，所為推理演繹，自欠缺合理性而與事理不合，即與邏輯分析所推演判斷之論理法則有所違背。又補強證據不以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且補強證據之種類，亦無設何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如被告未自白，尚非不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適度調整補強證據證明範圍、密度之要求，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俾利真實之發現。
　⒉被告當時係向告訴人恐嚇稱「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而告訴人突然遭被告攔車，認自己行蹤已遭被告掌握，因畏懼、擔心未依被告指示，即使躲過一時，亦可能於其後遭遇不測，遂未向其他人員求救或立即報警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證述在卷，且告訴人劉建利此反應及想法並不違背常情。而一般人遇他人侵害，未立即報警之原因亦有多端，或一時害怕、或鄉愿忍耐或當下不願追究或恐遭受更大之不利，均有可能，是尚難以其事發後4天始為報警，即認其所指不可採，而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雖稱其於路上偶遇告訴人，而對告訴人提出賠償6萬6,000元之請求，惟被告又稱：我自車禍後均未去醫療院所就診，而是去民俗推拿，推拿一次350元，我沒有算去幾次。（審判長問：你以前說去九次，是否如此？有無單據？）我沒有單據可以提出。（審判長問：你是去哪家民俗推拿？有無名片或資料？）那是村裡的老人開的，在二林趙甲里，確切地址跟名字我不知道，我都是直接去推拿師傅那邊做，現在已經沒有做了，因為推拿的師傅已經過世了，我不知道他何時過世的，我要過去找推拿師傅時，他的家人說師傅已經過世了等語（見原審卷第222至223頁），再被告至今亦未提出任何就醫或推拿單據，於被告該時完全未提出任何就醫資料、費用單據或因傷無法工作之證明，又告訴人事前既已無意再為賠償被告之情形下，殊難想像告訴人會於上班途中偶遇被告時，突然且急迫不顧自己早上8時上班即將遲到，且身上沒有錢之情況下，心甘情願並特意立即返家拿銀行存摺及提款卡，來回奔走家裡及提款地點，依被告意思交付6萬6,000元給被告，並將該帳戶之大部分存款均交給被告，致帳戶僅剩382元，足認告訴人當時應係因遭被告以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因而心生畏懼 ，始被迫屈從被告之指示，坐上被告之自用小客車，以前揭方式共交付6萬6,000元給被告，是以被告上訴所陳並無足採。
　⒊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上訴意旨所陳均無足，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在本院並未提出其他有利之證據或辯解，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炫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棋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石馨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儷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29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董偉豪



選任辯護人  林伸全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恐嚇取財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859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11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董偉豪前於民國109年10月31日上午，騎乘機車與劉建利所
    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在彰化縣埔鹽鄉某處發生車禍，致董偉
    豪受傷及機車受損，劉建利見狀因趕著要去上班，遂請董偉
    豪不要報警，並先拿新臺幣（下同）2,000元醫藥費給董偉
    豪就醫，雙方當場互留LINE供日後聯繫，劉建利繼於當晚再
    給董偉豪1萬5,000元作為賠償，然董偉豪覺得其所受之傷使
    其無法工作而有損失，嗣遂以LINE不斷聯繫劉建利，向其索
    賠，劉建利因覺自己已經全部賠償完畢而深感受擾，遂予以
　　封鎖，董偉豪因此心生不滿，遂於110年9月23日上午7時30
    分許，在彰化縣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某處，見劉建利開車經過
    ，招手示意而攔下劉建利，董偉豪見劉建利停車後，竟基於
    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犯意，向劉建利恫嚇稱：「還記得
    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
    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
    口」等語，致劉建利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其安全，被迫
    屈從而依董偉豪之指示行其無義務之事，坐上董偉豪所駕駛
    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返回其彰化縣二林鎮住
    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繼先後以下列方
    式交付董偉豪計6萬6,000元：
　㈠劉建利於110年9月23日上午8時30分許，在彰化縣○○鎮○○路0
    段00號彰化銀行二林分行ATM，以其上開帳戶提款卡提款3萬
    元交給董偉豪。
　㈡劉建利在董偉豪要求下，將其上開帳戶提款卡交給董偉豪，
    並告知密碼後，任由董偉豪於110年9月23日上午8時44分許
    ，在彰化市○○鎮○○路0段000號全家超商斗苑店ATM，以劉建
    利上開帳戶提款卡先後提款2萬元、6,000元後，即取走該等
    款項。
　㈢董偉豪於110年9月23日9時許，又載劉建利返回劉建利住處，
    由劉建利從其住處另拿出1萬元現金交給董偉豪。
二、案經劉建利訴由彰化縣警察局芳苑分局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27日第1次警詢之證述，有證
    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
    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
    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前後陳述不符」之要件
    ，應就前後階段之陳述進行整體判斷，以決定其間是否具有
    實質性差異，惟無須針對全部陳述作比較，陳述之一部分有
    不符，亦屬之，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
    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之拒
    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較可信之特
    別情況」之情形，亦應就前後陳述時之各種外部情況進行比
    較，以資決定何者外部情況具有可信性。若陳述係在特別可
    信之情況下所為，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雖係審
    判外陳述，仍得承認其有證據能力。
　㈡查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27日第一次警詢，係審判外
    之陳述，其於該次警詢除證稱被告恐嚇稱：我給你兩個選項
    ，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跟我去領錢，你若不跟我去領錢，
    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外，尚稱被告有恐嚇要其跟被告
    上車等語（見偵卷第12頁）；而證人劉建利於原審審理作證
    時則未再特別陳述及此（見原審卷第191頁）。參照前揭說
    明，應認其於原審審理中就此部分所為證述較諸警詢所為證
    述為簡略而有不符之處。本院審酌其於警詢陳述之時間（11
    0年9月27日）為案發後4天，相較在原審審理作證時（111年
    11月23日）距離案發時間較近，當較審理作證時記憶清晰，
    且其警詢之陳述亦較無事後來自加害人之壓力，所述也均係
    出於任意性之陳述。是認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27日
    第一次警詢(以下所引用其警詢為證據者，僅就告訴人所述
    有關被告恐嚇告訴人跟他上車之部分)之證述，客觀上應具
    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並為證明被告犯行存否所必要，故認
    具有證據能力。被告及辯護人認證人劉建利警詢證述均不具
    證據能力云云，要無足採。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其餘供述及非供述
    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或同意證據能力或表示沒有
    意見（見本院卷第49頁、第69至70頁），且其等均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復查無不法取得之違法情事，並為證
    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暨經本院踐行合法調查證據程序，
    是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攔下告訴人劉建利之自用小客
    車，並與告訴人一起回告訴人住處拿存摺及提款卡，再一起
    去銀行ATM、便利超商先後領得5萬6,000元交給其，之後其
    又載告訴人返回告訴人住處拿1萬元交給其等事實不諱，惟
    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沒有以上詞恐嚇劉建利，
    案發當日我遇見他，問他車禍的錢願意給我了嗎？他說他願
    意賠償我，我說要賠就馬上賠，他說好，但他說他身上沒錢
    要去領，我問他是要跟我上車，還是我坐他的車，他選擇坐
    上我的車，然後我們才一起回去他家及去領錢云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於第一次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就被
    告於110年9月23日上午7時30分許，在彰化縣中科四期二林
    園區某處，見其開車經過，招手示意而攔下其，被告竟向其
    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
    ，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
    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致其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
    其安全，被迫屈從而依被告之指示行其無義務之事，坐上被
    告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返回其住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之
    存摺及提款卡，繼先後以上開方式交付董偉豪計6萬6,000元
    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671號卷〈下稱偵卷〉第11至13頁；1
    11年度偵續字第11號卷〈下稱偵續卷〉第12至13頁；原審卷第
    183至215頁）。證人劉建利上開證述均證稱於被告上開時、
    地，見其開車經過即攔下其，並向其恫嚇稱：「還記得我嗎
    ？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
    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
    等語，致證人劉建利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其安全，被迫
    屈從而依被告之指示行無義務之事，坐上被告所駕駛之自用
    小客車，返回其住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
    ，繼先後交付被告計6萬6,000元。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被告有為前揭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劉
    建利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已如前述，並有
　　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6至21頁）、告訴人上開帳戶
    存摺交易明細（見偵續卷第15至16頁）、被告與告訴人於10
    9年10月31日發生車禍之車損照片（見偵卷第33至35頁）在
    卷可稽；參以告訴人車禍當天交付被告計1萬7,000元後，被
    告後續再於LINE上請求告訴人再予賠償時，告訴人即將被告
    封鎖之舉，可見告訴人顯然不願再理會被告再予賠償之要求
    ，而無意再為賠償，此由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想說
    1萬7,000元解決這件事，當初是這樣想的。被告說要6萬元
    ，但我認為沒這麼多，我覺得給他1萬7,000元就夠了等語（
    見原審卷第200頁、第211至213頁）可得印證；再告訴人係
    於案發當日早上7時許要趕赴8時上班途中，於7時30分許在
    意想不到之情形遭被告攔車始下車查看 ，被告不僅未提出
    其受傷之診斷書或支出醫藥費之相關證明資料，亦未提出出
    其因傷致無法工作之證明（此經被告所是認），供告訴人參
    酌釐清其責及賠償額度，且告訴人事前既已不願再為賠償，
    又豈會於偶遇被告時，突然且急迫地不顧自己早上8時要上
    班，即將遲到，又於身上沒錢之際，心甘情願並特意立即坐
    上被告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返家拿取金融帳戶存摺及提款卡
    ，來回奔走其家裡及提款地點等各處（按在全家超商領款時
    已8時44分許，再返家拿1萬元交給被告時已9時），按被告
    意思給錢？並將自己上開帳戶大部分存款均給被告，帳戶僅
    餘382元（參卷附其上開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見偵續卷第15至
    16頁》）？更何況一般人就攸關自己財產之帳戶提款卡及密
    碼等隱私，均會妥為保管並予保密，告訴人車禍前與被告素
    不認識，嗣又封鎖與被告間之聯繫，若非受被告恐嚇強迫，
    心有畏懼，豈有逕將提款卡交與被告並告知密碼，允由被告
    逕自提領之理？是以被告辯稱其並無恐嚇被告，告訴人係自
    願給錢等語，顯與常情事理有違，要難採信。
　⒉而被告向告訴人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
    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
    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客觀上已足使人
    感受若不依其指示而為，生命、身體安全及自由將遭受威脅
    、危害，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就此當知之甚明，且告
    訴人亦於警詢明確證稱被告所為使其心生畏懼（見偵卷第12
    頁），足徵告訴人當時確因被告之恐嚇感到害怕，始被迫屈
    從被告指示，坐上被告之自用小客車，繼以前揭方式交付計
    6萬6,000元給被告。
　⒊現代法治國家之紛爭解決機制，在於透過嚴謹之訴訟程序及
    法律適用程序，以和平之方式，解決人民間或人民與國家間
    之糾紛，避免人民以強制或其他暴力手段尋求糾紛之解決，
    因此人民對於權利之存在狀態與他人有所爭執，乃應透過法
    院之程序確定其權利之存否，不容許人民任意藉己力以非法
    手段實現其權利，否則無法維持法律應有之基本秩序，並使
    相關訴訟制度之設立目的蕩然無存。查被告雖與告訴人發生
    車禍致受傷，且曾以此為由向其當時任職之鉅欣鋼鐵有限公
    司（下稱鉅欣公司）請假，此有鉅欣公司111年11月16日、
    同年月22日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9頁、第155頁），並
    有被告勞保就保資料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8頁），然其既
    於欲再向告訴人索賠時，遭告訴人封鎖，而與告訴人間就車
    禍賠償之事未有共識而生糾紛，即應循我國法治設立之紛爭
    解決機制，透過法院民事訴訟之合法、和平途徑以為解決，
    方為正當，究告訴人賠付1萬7,000元外，是否還須再賠付被
    告款項及其必須賠付之金額多寡，乃牽涉被告因車禍受有多
    少損害、所受之傷是否致其無法工作及其期間、雙方車禍責
    任歸屬及其比例、暨如何舉證、是否過失相抵等多項問題，
    而有不明，自無許被告片面以恐嚇之非法手段，迫使告訴人
    屈從其指示而為，其所為手段與所欲達之求償目的間，並無
    必要性、正當性與適當性，為法治社會所不容許，自具社會
    可非難性，告訴人並無義務依其恐嚇之指示而為，至屬明確
    。
　⒋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以：告訴人提款時，提款機旁有其他民
    眾在旁、超商內有店員在，倘遭恐嚇，被告並未限制告訴人
    行動自由，告訴人豈有不立即求援之理？告訴人將提款卡交
    給被告提領並告知密碼，是因為告訴人自己要接電話，倘其
    被強迫，為何不乘隙報警或示意店員協助報警或自行逃脫，
    卻仍在旁講電話，靜待被告提款及其後一起返家拿錢？又其
    事後4天才去報警，顯示其是因心有不甘云云。查告訴人及
    被告為本案提款行為時，旁固有他人或超商店員，此有卷附
    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稽（見偵卷第16至17頁、第19至20
    頁），然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被攔下時，嚇一跳，
    想說被告怎麼知道我車子的位置，被告是經人告知而知道我
    上班會經過的路線，如果我去求救，被告也可能於下班後找
    人來打我，故我當時未求救等語（見原審卷第189頁、第204
    至205頁），佐以被告當時向告訴人恐嚇稱「若不跟我去領
    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是告訴人突然遭被告攔車，
    認自己行蹤已遭被告掌握，因畏懼、擔心若未依被告指示，
    即使躲過一時，亦可能於其後遭遇不測，遂未向其他人員求
    救或立即報警，並不違背常情。而一般人遇他人侵害，未立
    即報警之原因亦有多端，或一時害怕、或鄉愿忍耐或當下不
    願追究，均有可能，是尚難以其事發後4天始為報警，即認
    其所指不可採，而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
    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強制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予以
    論罪科刑。
三、論罪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使人行無義務事之強制
    罪。其於強制過程中，所為對告訴人之恐嚇行為，為強制之
    手段，不另論罪。
　㈡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恐嚇取財罪，
    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車禍受傷無法工作，受有損失，才會
    再向告訴人索賠等語。按刑法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
    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意圖，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
    罪名，要無由成立恐嚇取財罪。查被告確有與告訴人發生車
    禍致受傷，此業經告訴人陳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84頁），
    又以被告當時騎機車與告訴人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
    ，致被告機車左側車殼破損、告訴人之自用小客車前保險桿
    破損之情而觀（參卷附其等車禍車損照片《見偵卷第33至35
    頁》及告訴人所述《見原審卷第201頁》），被告會因此受傷，
    亦屬合理。參以被告於車禍後，確曾以車禍受傷，身體不適
    ，向當時任職之鉅欣公司請假，此後未再至該公司上班，此
    亦有前揭卷附鉅欣公司函文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39頁、
    第155頁），堪認被告辯稱其因車禍受傷無法工作，受有損
    失，才會要告訴人拿錢賠償，或非完全無稽；再參以被告於
    案發前即曾要求告訴人須再賠償6萬元，告訴人雖意以所支
    付之1萬7,000元作為車禍之全部賠償，然並未將此意思確實
    告知被告，此為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甚明（見原審卷第
    201頁、第211至213頁），堪認被告與告訴人間就賠償數額
    確存有認知差距，故被告於行為時，認其有適法權源向告訴
    人求償，尚難認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即不構成恐嚇取財罪，
    是以檢察官就此所認容有誤會，惟其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既
    屬同一，本院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四、原審以被告上開強制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304條、第41條第1項等規定
    ，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之動機及目的雖
    係為請求告訴人賠償其因車禍所生之損失，然其為成年人，
    自陳高職肄業，有工作經驗（參卷附其勞保就保資料，顯示
    其自00年00月間起，陸陸續續均有投保勞工保險，可認有多
    年工作經驗《見原審卷第77至90頁》），具相當社會歷練及智
    識程度，對於循正當合法途徑主張自己之權利，並無理解及
    遵循之困難，詎竟不思以理性合法之方式為之，徒以恐嚇之
    方式強制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而被迫行其無義務之事
    ，被告犯罪手段不良，欠缺遵法意識，應予非難，且其犯罪
    後未與告訴人和解或取得告訴人原諒，犯後否認犯行，表示
    不願意和解（見原審卷第222頁），難據以酌情從輕量處；
    兼考量被告並無前科（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素行尚稱良好，暨衡酌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
    生活與經濟狀況、告訴人未具體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僅稱
    ：我想到這件事就頭痛，上班無法集中，有精神壓力，我認
    為被告拿的金額太多，希望被告還錢，若被告願意還我3萬
    元，我就願意和解並原諒他（見原審卷第215至216頁）、檢
    察官則請求從重量刑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就沒收部分敘明：被告為本案犯行共
    得6萬6,000元，為其所有之犯罪所得，並未返還告訴人，且
    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五、關於上訴理由之審酌：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原擬向告訴人請求賠償之金額僅6萬
    6,000元，並非鉅額，被告於路上偶遇之故，自行對告訴人
    提出請求，縱雙方於案發前就賠償相關細節未達成共識，而
    被告復未循法院訴訟程序途徑解決糾紛，亦無從以此苛責被
    告，公訴意旨所舉事證均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自無從使法院就被告被訴之犯
    行形成有罪之確信，從而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於證
    據法則，確保國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之目的下，自難率對被
    告以此罪名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或補
    強被告有強制犯行，自應認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審
    判決被告有罪，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請撤銷原判決，改諭知
    被告無罪等語。
　㈡本院查：
　⒈按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加調查，並依憑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為整體觀察綜合判斷，而形成心證。雖數個證據均不能單獨證明全部事實，然各證據間或可互補，或彼此具關聯性，事實審法院自應就全部證據，依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所累積歸納之經驗法則衡情度理，分析歸納而為綜合評價，本於自由心證客觀判斷，方符真實發現之精神。倘將卷內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單獨觀察分別評價，所為推理演繹，自欠缺合理性而與事理不合，即與邏輯分析所推演判斷之論理法則有所違背。又補強證據不以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且補強證據之種類，亦無設何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如被告未自白，尚非不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適度調整補強證據證明範圍、密度之要求，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俾利真實之發現。
　⒉被告當時係向告訴人恐嚇稱「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
    你公司門口」，而告訴人突然遭被告攔車，認自己行蹤已遭
    被告掌握，因畏懼、擔心未依被告指示，即使躲過一時，亦
    可能於其後遭遇不測，遂未向其他人員求救或立即報警等情
    ，業經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證述在卷，且告訴人劉建利此反
    應及想法並不違背常情。而一般人遇他人侵害，未立即報警
    之原因亦有多端，或一時害怕、或鄉愿忍耐或當下不願追究
    或恐遭受更大之不利，均有可能，是尚難以其事發後4天始
    為報警，即認其所指不可採，而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
    雖稱其於路上偶遇告訴人，而對告訴人提出賠償6萬6,000元
    之請求，惟被告又稱：我自車禍後均未去醫療院所就診，而
    是去民俗推拿，推拿一次350元，我沒有算去幾次。（審判
    長問：你以前說去九次，是否如此？有無單據？）我沒有單
    據可以提出。（審判長問：你是去哪家民俗推拿？有無名片
    或資料？）那是村裡的老人開的，在二林趙甲里，確切地址
    跟名字我不知道，我都是直接去推拿師傅那邊做，現在已經
    沒有做了，因為推拿的師傅已經過世了，我不知道他何時過
    世的，我要過去找推拿師傅時，他的家人說師傅已經過世了
    等語（見原審卷第222至223頁），再被告至今亦未提出任何
    就醫或推拿單據，於被告該時完全未提出任何就醫資料、費
    用單據或因傷無法工作之證明，又告訴人事前既已無意再為
    賠償被告之情形下，殊難想像告訴人會於上班途中偶遇被告
    時，突然且急迫不顧自己早上8時上班即將遲到，且身上沒
    有錢之情況下，心甘情願並特意立即返家拿銀行存摺及提款
    卡，來回奔走家裡及提款地點，依被告意思交付6萬6,000元
    給被告，並將該帳戶之大部分存款均交給被告，致帳戶僅剩
    382元，足認告訴人當時應係因遭被告以若不跟我去領錢，
    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因而心生
    畏懼 ，始被迫屈從被告之指示，坐上被告之自用小客車，
    以前揭方式共交付6萬6,000元給被告，是以被告上訴所陳並
    無足採。
　⒊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上訴意旨所陳均無足，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在本院並未提出其他有利之證據或辯解，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炫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棋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石馨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儷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29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董偉豪



選任辯護人  林伸全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恐嚇取財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859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董偉豪前於民國109年10月31日上午，騎乘機車與劉建利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在彰化縣埔鹽鄉某處發生車禍，致董偉豪受傷及機車受損，劉建利見狀因趕著要去上班，遂請董偉豪不要報警，並先拿新臺幣（下同）2,000元醫藥費給董偉豪就醫，雙方當場互留LINE供日後聯繫，劉建利繼於當晚再給董偉豪1萬5,000元作為賠償，然董偉豪覺得其所受之傷使其無法工作而有損失，嗣遂以LINE不斷聯繫劉建利，向其索賠，劉建利因覺自己已經全部賠償完畢而深感受擾，遂予以
　　封鎖，董偉豪因此心生不滿，遂於110年9月23日上午7時30分許，在彰化縣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某處，見劉建利開車經過，招手示意而攔下劉建利，董偉豪見劉建利停車後，竟基於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犯意，向劉建利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致劉建利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其安全，被迫屈從而依董偉豪之指示行其無義務之事，坐上董偉豪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返回其彰化縣二林鎮住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繼先後以下列方式交付董偉豪計6萬6,000元：
　㈠劉建利於110年9月23日上午8時30分許，在彰化縣○○鎮○○路0段00號彰化銀行二林分行ATM，以其上開帳戶提款卡提款3萬元交給董偉豪。
　㈡劉建利在董偉豪要求下，將其上開帳戶提款卡交給董偉豪，並告知密碼後，任由董偉豪於110年9月23日上午8時44分許，在彰化市○○鎮○○路0段000號全家超商斗苑店ATM，以劉建利上開帳戶提款卡先後提款2萬元、6,000元後，即取走該等款項。
　㈢董偉豪於110年9月23日9時許，又載劉建利返回劉建利住處，由劉建利從其住處另拿出1萬元現金交給董偉豪。
二、案經劉建利訴由彰化縣警察局芳苑分局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27日第1次警詢之證述，有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前後陳述不符」之要件，應就前後階段之陳述進行整體判斷，以決定其間是否具有實質性差異，惟無須針對全部陳述作比較，陳述之一部分有不符，亦屬之，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之情形，亦應就前後陳述時之各種外部情況進行比較，以資決定何者外部情況具有可信性。若陳述係在特別可信之情況下所為，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雖係審判外陳述，仍得承認其有證據能力。
　㈡查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27日第一次警詢，係審判外之陳述，其於該次警詢除證稱被告恐嚇稱：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跟我去領錢，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外，尚稱被告有恐嚇要其跟被告上車等語（見偵卷第12頁）；而證人劉建利於原審審理作證時則未再特別陳述及此（見原審卷第191頁）。參照前揭說明，應認其於原審審理中就此部分所為證述較諸警詢所為證述為簡略而有不符之處。本院審酌其於警詢陳述之時間（110年9月27日）為案發後4天，相較在原審審理作證時（111年11月23日）距離案發時間較近，當較審理作證時記憶清晰，且其警詢之陳述亦較無事後來自加害人之壓力，所述也均係出於任意性之陳述。是認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110年9月27日第一次警詢(以下所引用其警詢為證據者，僅就告訴人所述有關被告恐嚇告訴人跟他上車之部分)之證述，客觀上應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並為證明被告犯行存否所必要，故認具有證據能力。被告及辯護人認證人劉建利警詢證述均不具證據能力云云，要無足採。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其餘供述及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或同意證據能力或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49頁、第69至70頁），且其等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復查無不法取得之違法情事，並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暨經本院踐行合法調查證據程序，是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攔下告訴人劉建利之自用小客車，並與告訴人一起回告訴人住處拿存摺及提款卡，再一起去銀行ATM、便利超商先後領得5萬6,000元交給其，之後其又載告訴人返回告訴人住處拿1萬元交給其等事實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沒有以上詞恐嚇劉建利，案發當日我遇見他，問他車禍的錢願意給我了嗎？他說他願意賠償我，我說要賠就馬上賠，他說好，但他說他身上沒錢要去領，我問他是要跟我上車，還是我坐他的車，他選擇坐上我的車，然後我們才一起回去他家及去領錢云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於第一次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就被告於110年9月23日上午7時30分許，在彰化縣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某處，見其開車經過，招手示意而攔下其，被告竟向其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致其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其安全，被迫屈從而依被告之指示行其無義務之事，坐上被告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返回其住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繼先後以上開方式交付董偉豪計6萬6,000元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671號卷〈下稱偵卷〉第11至13頁；111年度偵續字第11號卷〈下稱偵續卷〉第12至13頁；原審卷第183至215頁）。證人劉建利上開證述均證稱於被告上開時、地，見其開車經過即攔下其，並向其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致證人劉建利因而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其安全，被迫屈從而依被告之指示行無義務之事，坐上被告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返回其住處，拿取其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繼先後交付被告計6萬6,000元。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被告有為前揭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已如前述，並有
　　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6至21頁）、告訴人上開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見偵續卷第15至16頁）、被告與告訴人於109年10月31日發生車禍之車損照片（見偵卷第33至35頁）在卷可稽；參以告訴人車禍當天交付被告計1萬7,000元後，被告後續再於LINE上請求告訴人再予賠償時，告訴人即將被告封鎖之舉，可見告訴人顯然不願再理會被告再予賠償之要求，而無意再為賠償，此由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想說1萬7,000元解決這件事，當初是這樣想的。被告說要6萬元，但我認為沒這麼多，我覺得給他1萬7,000元就夠了等語（見原審卷第200頁、第211至213頁）可得印證；再告訴人係於案發當日早上7時許要趕赴8時上班途中，於7時30分許在意想不到之情形遭被告攔車始下車查看 ，被告不僅未提出其受傷之診斷書或支出醫藥費之相關證明資料，亦未提出出其因傷致無法工作之證明（此經被告所是認），供告訴人參酌釐清其責及賠償額度，且告訴人事前既已不願再為賠償，又豈會於偶遇被告時，突然且急迫地不顧自己早上8時要上班，即將遲到，又於身上沒錢之際，心甘情願並特意立即坐上被告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返家拿取金融帳戶存摺及提款卡，來回奔走其家裡及提款地點等各處（按在全家超商領款時已8時44分許，再返家拿1萬元交給被告時已9時），按被告意思給錢？並將自己上開帳戶大部分存款均給被告，帳戶僅餘382元（參卷附其上開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見偵續卷第15至16頁》）？更何況一般人就攸關自己財產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隱私，均會妥為保管並予保密，告訴人車禍前與被告素不認識，嗣又封鎖與被告間之聯繫，若非受被告恐嚇強迫，心有畏懼，豈有逕將提款卡交與被告並告知密碼，允由被告逕自提領之理？是以被告辯稱其並無恐嚇被告，告訴人係自願給錢等語，顯與常情事理有違，要難採信。
　⒉而被告向告訴人恫嚇稱「還記得我嗎？我給你兩個選項，一個我烙人過來，一個你跟我上車去領錢給我」、「你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客觀上已足使人感受若不依其指示而為，生命、身體安全及自由將遭受威脅、危害，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就此當知之甚明，且告訴人亦於警詢明確證稱被告所為使其心生畏懼（見偵卷第12頁），足徵告訴人當時確因被告之恐嚇感到害怕，始被迫屈從被告指示，坐上被告之自用小客車，繼以前揭方式交付計6萬6,000元給被告。
　⒊現代法治國家之紛爭解決機制，在於透過嚴謹之訴訟程序及法律適用程序，以和平之方式，解決人民間或人民與國家間之糾紛，避免人民以強制或其他暴力手段尋求糾紛之解決，因此人民對於權利之存在狀態與他人有所爭執，乃應透過法院之程序確定其權利之存否，不容許人民任意藉己力以非法手段實現其權利，否則無法維持法律應有之基本秩序，並使相關訴訟制度之設立目的蕩然無存。查被告雖與告訴人發生車禍致受傷，且曾以此為由向其當時任職之鉅欣鋼鐵有限公司（下稱鉅欣公司）請假，此有鉅欣公司111年11月16日、同年月22日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9頁、第155頁），並有被告勞保就保資料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8頁），然其既於欲再向告訴人索賠時，遭告訴人封鎖，而與告訴人間就車禍賠償之事未有共識而生糾紛，即應循我國法治設立之紛爭解決機制，透過法院民事訴訟之合法、和平途徑以為解決，方為正當，究告訴人賠付1萬7,000元外，是否還須再賠付被告款項及其必須賠付之金額多寡，乃牽涉被告因車禍受有多少損害、所受之傷是否致其無法工作及其期間、雙方車禍責任歸屬及其比例、暨如何舉證、是否過失相抵等多項問題，而有不明，自無許被告片面以恐嚇之非法手段，迫使告訴人屈從其指示而為，其所為手段與所欲達之求償目的間，並無必要性、正當性與適當性，為法治社會所不容許，自具社會可非難性，告訴人並無義務依其恐嚇之指示而為，至屬明確。
　⒋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以：告訴人提款時，提款機旁有其他民眾在旁、超商內有店員在，倘遭恐嚇，被告並未限制告訴人行動自由，告訴人豈有不立即求援之理？告訴人將提款卡交給被告提領並告知密碼，是因為告訴人自己要接電話，倘其被強迫，為何不乘隙報警或示意店員協助報警或自行逃脫，卻仍在旁講電話，靜待被告提款及其後一起返家拿錢？又其事後4天才去報警，顯示其是因心有不甘云云。查告訴人及被告為本案提款行為時，旁固有他人或超商店員，此有卷附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稽（見偵卷第16至17頁、第19至20頁），然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被攔下時，嚇一跳，想說被告怎麼知道我車子的位置，被告是經人告知而知道我上班會經過的路線，如果我去求救，被告也可能於下班後找人來打我，故我當時未求救等語（見原審卷第189頁、第204至205頁），佐以被告當時向告訴人恐嚇稱「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是告訴人突然遭被告攔車，認自己行蹤已遭被告掌握，因畏懼、擔心若未依被告指示，即使躲過一時，亦可能於其後遭遇不測，遂未向其他人員求救或立即報警，並不違背常情。而一般人遇他人侵害，未立即報警之原因亦有多端，或一時害怕、或鄉愿忍耐或當下不願追究，均有可能，是尚難以其事發後4天始為報警，即認其所指不可採，而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強制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予以論罪科刑。
三、論罪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使人行無義務事之強制罪。其於強制過程中，所為對告訴人之恐嚇行為，為強制之手段，不另論罪。
　㈡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恐嚇取財罪，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車禍受傷無法工作，受有損失，才會再向告訴人索賠等語。按刑法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意圖，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要無由成立恐嚇取財罪。查被告確有與告訴人發生車禍致受傷，此業經告訴人陳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84頁），又以被告當時騎機車與告訴人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致被告機車左側車殼破損、告訴人之自用小客車前保險桿破損之情而觀（參卷附其等車禍車損照片《見偵卷第33至35頁》及告訴人所述《見原審卷第201頁》），被告會因此受傷，亦屬合理。參以被告於車禍後，確曾以車禍受傷，身體不適，向當時任職之鉅欣公司請假，此後未再至該公司上班，此亦有前揭卷附鉅欣公司函文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39頁、第155頁），堪認被告辯稱其因車禍受傷無法工作，受有損失，才會要告訴人拿錢賠償，或非完全無稽；再參以被告於案發前即曾要求告訴人須再賠償6萬元，告訴人雖意以所支付之1萬7,000元作為車禍之全部賠償，然並未將此意思確實告知被告，此為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甚明（見原審卷第201頁、第211至213頁），堪認被告與告訴人間就賠償數額確存有認知差距，故被告於行為時，認其有適法權源向告訴人求償，尚難認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即不構成恐嚇取財罪，是以檢察官就此所認容有誤會，惟其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既屬同一，本院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四、原審以被告上開強制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304條、第41條第1項等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之動機及目的雖係為請求告訴人賠償其因車禍所生之損失，然其為成年人，自陳高職肄業，有工作經驗（參卷附其勞保就保資料，顯示其自00年00月間起，陸陸續續均有投保勞工保險，可認有多年工作經驗《見原審卷第77至90頁》），具相當社會歷練及智識程度，對於循正當合法途徑主張自己之權利，並無理解及遵循之困難，詎竟不思以理性合法之方式為之，徒以恐嚇之方式強制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而被迫行其無義務之事，被告犯罪手段不良，欠缺遵法意識，應予非難，且其犯罪後未與告訴人和解或取得告訴人原諒，犯後否認犯行，表示不願意和解（見原審卷第222頁），難據以酌情從輕量處；兼考量被告並無前科（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素行尚稱良好，暨衡酌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告訴人未具體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僅稱：我想到這件事就頭痛，上班無法集中，有精神壓力，我認為被告拿的金額太多，希望被告還錢，若被告願意還我3萬元，我就願意和解並原諒他（見原審卷第215至216頁）、檢察官則請求從重量刑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就沒收部分敘明：被告為本案犯行共得6萬6,000元，為其所有之犯罪所得，並未返還告訴人，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五、關於上訴理由之審酌：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原擬向告訴人請求賠償之金額僅6萬6,000元，並非鉅額，被告於路上偶遇之故，自行對告訴人提出請求，縱雙方於案發前就賠償相關細節未達成共識，而被告復未循法院訴訟程序途徑解決糾紛，亦無從以此苛責被告，公訴意旨所舉事證均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自無從使法院就被告被訴之犯行形成有罪之確信，從而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於證據法則，確保國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之目的下，自難率對被告以此罪名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或補強被告有強制犯行，自應認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審判決被告有罪，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請撤銷原判決，改諭知被告無罪等語。
　㈡本院查：
　⒈按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加調查，並依憑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為整體觀察綜合判斷，而形成心證。雖數個證據均不能單獨證明全部事實，然各證據間或可互補，或彼此具關聯性，事實審法院自應就全部證據，依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所累積歸納之經驗法則衡情度理，分析歸納而為綜合評價，本於自由心證客觀判斷，方符真實發現之精神。倘將卷內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單獨觀察分別評價，所為推理演繹，自欠缺合理性而與事理不合，即與邏輯分析所推演判斷之論理法則有所違背。又補強證據不以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且補強證據之種類，亦無設何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如被告未自白，尚非不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適度調整補強證據證明範圍、密度之要求，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俾利真實之發現。
　⒉被告當時係向告訴人恐嚇稱「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而告訴人突然遭被告攔車，認自己行蹤已遭被告掌握，因畏懼、擔心未依被告指示，即使躲過一時，亦可能於其後遭遇不測，遂未向其他人員求救或立即報警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劉建利證述在卷，且告訴人劉建利此反應及想法並不違背常情。而一般人遇他人侵害，未立即報警之原因亦有多端，或一時害怕、或鄉愿忍耐或當下不願追究或恐遭受更大之不利，均有可能，是尚難以其事發後4天始為報警，即認其所指不可採，而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雖稱其於路上偶遇告訴人，而對告訴人提出賠償6萬6,000元之請求，惟被告又稱：我自車禍後均未去醫療院所就診，而是去民俗推拿，推拿一次350元，我沒有算去幾次。（審判長問：你以前說去九次，是否如此？有無單據？）我沒有單據可以提出。（審判長問：你是去哪家民俗推拿？有無名片或資料？）那是村裡的老人開的，在二林趙甲里，確切地址跟名字我不知道，我都是直接去推拿師傅那邊做，現在已經沒有做了，因為推拿的師傅已經過世了，我不知道他何時過世的，我要過去找推拿師傅時，他的家人說師傅已經過世了等語（見原審卷第222至223頁），再被告至今亦未提出任何就醫或推拿單據，於被告該時完全未提出任何就醫資料、費用單據或因傷無法工作之證明，又告訴人事前既已無意再為賠償被告之情形下，殊難想像告訴人會於上班途中偶遇被告時，突然且急迫不顧自己早上8時上班即將遲到，且身上沒有錢之情況下，心甘情願並特意立即返家拿銀行存摺及提款卡，來回奔走家裡及提款地點，依被告意思交付6萬6,000元給被告，並將該帳戶之大部分存款均交給被告，致帳戶僅剩382元，足認告訴人當時應係因遭被告以若不跟我去領錢，我就烙人去你公司門口等語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因而心生畏懼 ，始被迫屈從被告之指示，坐上被告之自用小客車，以前揭方式共交付6萬6,000元給被告，是以被告上訴所陳並無足採。
　⒊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上訴意旨所陳均無足，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在本院並未提出其他有利之證據或辯解，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炫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棋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石馨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儷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